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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局訂定臺北市政府長青學苑電腦研習課程學費收費標準（草案）與法規會第一組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第一組修正條文 社 會 局 訂 定 條 文 社會局訂定說明 法規會第一組修正說明 

名稱：臺北市長青學苑電腦研習

課程收費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為推動長者普遍

電腦學習風氣，特開設臺

北市長青學苑電腦研習課

程(以下簡稱本課程)，並

訂定本辦法。 

           本課程之收費事

宜，依本辦法之規定；

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

其他法規之規定。 

 

第二條    本課程招收對象，為

設籍臺北市或有子女設籍

臺北市之年滿六十歲以上

之長者。 

 

 

名稱：臺北市政府長青學苑電腦

研習課程學費收費標準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為推動長者普遍電

腦學習風氣，特訂定本標準

，以為收費依據。 

 

 

 

第二條 「長青學苑電腦研習」

課程報名對象，依「臺北

市長青學苑研習活動實施

要則」規定。 

 

 

第三條  「長青學苑電腦研習

」管理機關為本府社會局(

以下簡稱社會局)，悉依本

標準收取費用。 

 

 

 

 
明定本標準訂定意旨。 

 

 

 
 

 
 

明定課程研習對象 

 

 

 

 

 

明定管理及收費機關。 

 

 

 

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

例第二條第三項予以定名

。 

 

文字修正。 

 

 

 

 

 

 

文字修正。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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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為本府社會局。 

 

第四條  本課程每班每人收

費新臺幣二千二百元；其

屬低收入戶者，減半收費

。 

          前項收費標準，主

管機關得視維護、管理等

相關因素調整之，但調高

者其幅度不得逾一倍。 

 

 

第五條  本課程開課後二週

內終止上課者，得於開課

後二週內申請全額退費；

逾期者，除可歸責於主管

機關之事由，致課程無法

進行外，不得以任何理由

要求退費或保留。 

 

第六條    主管機關依本辦法

收費時，應掣發收據。 

 

第四條 課程學費以分班收取，

長青學苑每年度分春、秋

季班各招收兩班，共四

班；每班每人收費為二仟

二佰元，具有低收入戶且

年滿六十歲以上之長者，

每人每班一仟一佰元。 

  

 

 

 

 

第五條  開課前與開課後兩

週內，均可辦理全額退

費；開課兩週後，除可歸

責於本府之事由，致課程

無法進行外，不得以任何

理由要求退費或保留。 

 

第六條    依本標準收費時，應

由社會局製發收據。 

 

第七條    學費收入悉以收支

倂列方式編列於當年度預

明定每年度開班數與收費金

額，另訂優惠對象。 

 

 

 
 

 

 

 

 

 

 

明定退費事宜。 

 

 

 

 

 

 

明定製發收據機關。 

 

 
明定費用收入之管理。 

 

依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及低

收入戶參與非正規教育課

程補助辦法第二條及第三

條之規定，原住民、身心

障礙者及低收入戶修習非

正規教育課程者，得享有

全額或一定比例之學費補

助，故本條似無另定優惠

之必要，爰予刪除原條文

後段之規定。 

 

 

文字修正。 

 

 

 

 

 

 

 

文字修正。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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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本課程收費收入，應

由主管機關以收支倂列

方式編列於當年度預算。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算。 

 

 

第八條   本標準所訂學費，社

會局得視維護、管理等相

關因素檢討修正之。  

 

第九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

行。 

 

 

 

明定本標準之維護、管理與修

正單位 

 

 

 

文字修正。 

 

 

 

依一般立法體例，明定本

標準之施行日。 

 

 


